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護理部 

護理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111/04/06 制定 

                                                           

一、 目的： 

為鼓勵優秀護理學生從事臨床照護，建立產學合作關係共同培育人才，特提供護理學生

獎助學金。 

二、適用學校：元培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中

台科技大學、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三、適用對象： 

護理系(含後護系)最後ㄧ學年在學學生。 

 

四、申請條件: 

1.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2.前一學年操行成績80分以上，在校期間無不良紀錄。 

3.前一學年實習成績80分以上。 

4.須有師長推薦。 

5.符合條件之清寒學生、原住民優先錄取。 

 

五、獎助名額及獎助學金金額 

1.獎助名額：經學校推薦彙整，共錄取 30名 

2.獎助學金金額： 

護理系(含後護系)最後ㄧ學年申請者，獎助學金一學年 12萬，需簽約畢業後服務二

年。 

 

六、申請方式： 

1.由學生向該學校護理系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資料，由該校審查後推薦。 

2.繳交相關資料： 

(1)獎助學金申請表(附件一) 

(2)獎助學金師長推薦表(附件二) 

(3)前一學年成績證明書，含實習成績、操行成績 

(4)如為清寒學生或原住民，須提交清寒證明或原住民證 

 

七、審核及撥款： 

1.申請資料請寄送本院護理部，經護理部初審後，取得院方核定後，將函覆通知學校

獎助學金推薦結果。 

2.經本院審核通過後，本院人事室將依據核定名單寄送合約書，申請人於收到合約書



簽署後，即提撥獎助學金匯款至申請學生之存摺帳戶，並納入當年個人之綜合所得

稅申報。 

 

八、義務與服務： 

1.在學期間，學生應遵守規，敦品勵學。 

2.在學期間，校方應盡量安排在本院實習，並優先安排至本院最後一哩臨床選習，實

習單位由護理部安排。 

3.獎助期間若成績平均低於 78分，則須解約並返還全額獎助學金。 

4.本獎助學金之護理學生，於此學制畢業後，需依據醫院規定之到職日(最遲需於畢業

當年度考執照後 10 天內)至本院就業，並依補助獎學金額履行合約年限義務。 

5.本獎助學金之護理學生，畢業後服務之單位統一由護理部進行分派。 

 

九、未盡義務之罰則： 

1.學生於畢業後滿一年仍未考取護理師證書者，得依本院安排從事護理部門非專業護

理職務，並繼續依合約書內容條文辦理。 

2.未履行應盡義務者，應依合約歸還所領取之獎助學金全額。 

 

十、本辦法自公布日起生效。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護理部 

護理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姓名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就讀學校  系(科)  

學業成績  實習成績  操行成績  

申請獎助學金期間： 

      學年       學期 至         學年         學期，共計           學期 

護理師證照 
□有，取得日期：     年    月 

□尚未取得，預計考試日期：     年    月 

檢附資料： 

□獎助學金申請書 

□獎助學金師長推薦表 

□前一學年成績證明 

□清寒證明書 

□原住民學生證件 

□其他：                             

 

 

 

護理部初審：□通過    □不通過，原因：                                             

                                                    審查者簽章：                   

審查結果：□通過    □不通過 

附件一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護理部 

護理學生獎助學金師長推薦表 

 

推薦學生姓名：           

推薦學生具體事由： 

(建議依學生之品格操守、人際關係、團隊合作、積極程度及發展潛能等方面具體簡述) 

 

 

 

 

 

 

 

 

 

 

 

 

 

 

 

 

推薦人簽名：                  

任職機構：                                       

系所/職稱：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